
文献
 

双月刊
2026 年 5 月第 3 期 WEN

 

XIAN May.
  

2026
 

No. 3

清末摄政王礼节拟订出台过程再探

刘 文 华

　 　 内容摘要:摄政王礼节是载沣施政的纲领性文件,对宣统朝政局有着

重大影响。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皇帝去世,慈禧太后下旨令醇亲王载

沣摄政,并令内阁各部院会议摄政王礼节。 各部院开具礼节说帖,由军机

处整合形成摄政王礼节草案。 与此同时,京内官员刘廷琛等也纷纷上奏发

表意见。 十一月十二日,内阁各部院会议礼节草案,会后御史江春霖等上

奏提出修改建议;十八日,内阁各部院会议礼节会画稿;十九日,摄政王载

沣又对礼节定稿进行了修改;二十日,内阁将会议摄政王礼节折上奏,奉旨

允准。 在礼节制定过程中,朝臣在维护皇权方面有一定共识,但又进退两

难;摄政王载沣全程参与,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有着自我设限的心态。
关键词:载沣　 摄政王礼节　 文本生成过程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光绪帝去世,慈禧太后下旨令溥仪继位,
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并令内阁各部院会议摄政王礼节。 数天后,慈禧太

后亦去世,摄政王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因此,摄政王礼节堪比同治

初年的垂帘听政章程,是清末的重要政治文献。 摄政王礼节的制定,对载

沣施政有极重要的影响,是宣统朝政局的开端,可谓清末重要政治事件。
学界对此已有所研究①,但对摄政王礼节的拟订出台过程仍有不少问题

值得探讨,如摄政王礼节稿主要有几种版本,每一版本内容如何、有何修

改,朝臣的上奏对礼节文本的修改有何影响,这些修改反映了什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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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李欣荣利用报刊、文集等史料,重点讨论了摄政王权力的界定尤其是摄政王与隆

裕皇太后的权势分野等问题(李欣荣:《臣掌君权:载沣摄政礼节纷争与宣统朝权势

新局》,《清史研究》2021 年第 5 期,第 126—139 页),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

础。 但因对档案资料的挖掘不够,导致对议礼过程的某些论断有疏漏。



笔者搜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档案,并结合报

刊资料及时人日记记载,探讨摄政王礼节文本的文献生成,兼及其背后的

争论与博弈。

一、十一月十二日礼节草案的形成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后下旨:“现命摄政王载沣监

国,所有应行礼节著内阁各部院会议具奏。”①二十五日,内阁行文各部

院:“务于文到三日内开具说帖封固送阁,以凭办理可也。”②接到内阁公

文后,各部院便令部内官员积极提出建议,如十月二十六日民政部承政厅

行文各司称:“查监国礼节关系大典,本部厅、司各员有欲开具说帖者,希
于二日内速行开具,送承参厅汇核可也。”③侍读学士恽毓鼎也在二十六

日接到翰林院知会“具说帖议监国典礼”④。
各部院司员的建议留存较少,管见所及,只有法部员外郎吴建三所拟

说帖。 吴建三首先明确“伏维摄政王之礼节,其大指不外有异于天子而

有别于诸王大臣”,远采周公摄政之礼,近征睿亲王多尔衮摄政故事,“其

有经训所未详,国史所未闻者,不敢臆度焉。 至于斟酌损益,则尤非曹司小

吏所敢擅专者已”⑤,措辞谨慎,隐约其词,反映了朝臣议礼的典型心态。
学部还召开会议商讨摄政王礼节。 学部侍郎严修十月二十六日“与

茂轩诸公商量议礼说帖”⑥,茂轩即乔树楠,时任学部左丞,可知学部堂官

已在商议礼节之事。 军机章京许宝蘅同日“过仁先晚餐,仪曾亦至,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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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第 2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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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001-000028-0324。 按,本
文所引档案,除特别说明外,均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不再逐一出注。
承政厅:《为会议摄政王监国礼节本部厅司各员欲开具说帖者送承参厅事给机要科

片传》,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民政部档案,档号:21-0261-0011。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406 页。
《律学馆存皇上登极礼节并摄政王礼节说帖册》,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刑法

部档案,档号:16-02-014-000006-0014。
天津图书馆编:《严修手稿》第 8 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5721 页。



学部议摄政王典礼,仁先与仪曾议出数条,尚妥,惟乾清宫召见一层似未

协”①,仁先即陈曾寿,仪曾即杨熊祥,均为学部司员。 据知,学部将在十

月二十七日召开会议。 学部参议江翰记载,二十七日“撰议摄政王礼节

说帖一件……饭已,入署,见绥之说帖,有‘事权必须统一’ ‘典礼不必过

隆’二语,实为扼要。 予稿遂不出”②。 严修亦记载:“与瑞臣(按,学部侍

郎宝熙)来署,阅各司局所拟议礼说帖,选择圈识,至晚乃散。”③可见,当
日学部各司确实召开集议,提交了议礼说帖,学部堂官严修等当即阅看。
之后,严修在日记中继续记载议礼之事,十月二十八日,“假宪政馆后院

上房,与丞参四人、树五、子安商改说帖,至夕乃散”;二十九日,“杨子安

以说帖稿子来述荣相(按,学部尚书荣庆)之意,拟改两三处”;十一月初

一日,“到署,张、荣两相(按,张之洞、荣庆),宝侍郎(按,宝熙),乔左丞咸

来署议礼,至暮乃散”④。 荣庆十一月初一日“卯初起,入神武伺候早奠,
在内阁饭,阅说帖”⑤,江翰次日记载: “ 昨张、荣两相在署议礼,仍未

决。”⑥则十一月初一日学部堂官聚议摄政王礼节,但未定议。
另外,十月二十九日,刚回到北京的邮传部司员孙宝瑄“又谒沈雨

老,雨老方拟朝见仪注,未接谈”⑦。 沈雨老即沈云沛,时署任邮传部右侍

郎,他正在草拟的“朝见仪注”,应亦即摄政王礼节。
综上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底及十一月初,各部院纷纷商订摄政王

礼节。
内阁要求各部院于三日内将摄政王礼节说帖返回,故有部院如陆军

部便于十月二十八日按时片复内阁⑧;但因事起仓促,且无先例可寻(清

初多尔衮摄政故事年代久远并未留下多少资料),也有部院未能按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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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部:《片行军机处关于摄政王礼节第九条用坐褥等语更正知照事》,光绪三十四

年十一月初八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档号:168264。 按,档案中提到

“上月二十八日本部片送内阁遵议摄政王礼节说帖”。



成,如外务部就直至十月三十日才将说帖片行内阁①。 民政部更是在十

一月初才回复内阁:“本部现已拟具说帖,相应另缮手折封固咨送贵阁查

照办理可也。”②而十一月初三日,学部尚书荣庆记载:“杨子安送说帖

到。”③显然,此时学部说帖仍未咨送内阁。
各部院完整说帖,目前仅见外务部一份,由外务部左丞邹嘉来主拟。

据其日记记载,十月二十八日,“宫保(按,指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约往,令
拟监国摄政王礼节”;二十九日,“所拟礼节,余撰大要曰:尊名分,重事

权,肃体制,通上下之情,联中外之谊。 同人会商条目,即日稿成,送内

阁”④。 外务部认为“今监国摄政王属尊望重”,应该“礼绝百僚,方足观

型万国”。 因此,摄政王礼节,“名分不可不尊,事权不可不重,体制不可

不肃”,不过为了“通上下之情,联中外之谊”,可以“因时制谊,稍从简

易”⑤。 外务部所拟礼节,具体包括五个方面:(一)“尊名分”。 王公百官

笺启统称监国摄政王,抬一格写,摄政王谕行事件称令、教,自称曰余,称
王公以爵,称京内侍郎以上、各省将军督抚以官,余皆称名。 王公百官上

监国摄政王曰笺,称曰殿下,自称名。 凡遇朝贺皇太后典礼,摄政王专具

贺表,诣皇太后前行礼,于朝贺皇上典礼,毋庸随班。 (二)“重事权”。 凡

军国政事赏罚黜陟,监国摄政王以皇上名义代行主持裁定,均奉上谕施

行。 “宫闱内治、皇族懿亲等项重大事件,由监国摄政王斟酌以为必须请

懿旨者”,由摄政王面请懿旨,无庸另具章奏,然后面交军机大臣拟旨。
宫内太监及禁城内值班官兵均由摄政王差遣。 (三) “肃体制”。 监国摄

政王应入居禁中,在乾清门外择定一处以为起居之所,披阅章奏,在乾清

宫恭代召见办事。 凡遇典礼,朝贺后,摄政王在文华殿受王公百官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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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23 年,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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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务部档案,档号:18-5109-002。 本段以下引用均出此。



有摄政王之冠服、宫室等,应特加殊礼。 (四) “通上下之情”。 监国摄政

王每日代召见军机大臣时,于御座下设案,摄政王正南面坐,亲王领军机

者坐左首,其余军机大臣坐右首稍下。 摄政王代召见王公、京内侍郎以上

及各省将军、督抚、提督等时,入对者右首坐;其余内外群臣入对时,均下

首立,摄政王命坐乃坐。 (五) “联中外之谊”。 包括使臣呈递国书(在乾

清宫)、使臣公见监国摄政王(在文华殿)、宫内宴外国使臣等外交礼仪。
各部院说帖陆续提交内阁后,即被发下整理。 十一月初一日,军机章

京许宝蘅在日记中记载:“五时半入直……交下各部堂司各官所议摄政

王典礼说帖十四件,与式甫、慈溥商酌,分列条目,汇纂一编,再呈堂览。”
式甫即刘榖孙,慈溥即胡彤恩,均为时任军机章京。 十一月初五日,许宝

蘅又记载:“堂官交下各部院拟议摄政王典礼稿,同人分条汇类,令供事

清缮底稿,再候张相核定。”①可见,各部院说帖由军机大臣下发给军机章

京分类整理编纂,然后再交军机大臣张之洞核定。 与此同时,据《申报》
报道:“昨日(引者按,初三)三钟各王大臣晡祭后在政务处……又议决监

国摄政王体制,即日入奏。”②“议决”一说恐未确,但政务处王大臣也开

始商议摄政王礼节。 十一月初四日,陆军部尚书铁良就致电两江总督端

方称:“京中近日朝市甚静,刻正议两圣首谥及摄政王礼节,尚未定议。”③

十一月上旬,整合各部院说帖,形成摄政王礼节初稿,据《申报》 报

道,共 28 条④。 不过,初稿仍在讨论阶段,远未定稿:“摄政王体制二十八

条早经军机、政务两处改定,而摄政王意主谦让,仍交政务处覆改,稿将十

易,仍未决定。”⑤《申报》又报道称:“摄政王体制……经各部院开具说帖,
汇交政务处覆核。 政务处会议多次,始于初二日下午议决。 其计二十八

条,封送枢垣各军机略加点窜,缮具说帖,面商摄政王,而王又稍有更改,现
已脱稿。 原定初七日出奏,嗣以摄政王尚欲修改,故初六日尚未缮折。”⑥

此后,《申报》又多次报道拟定摄政王礼节的消息:“监国摄政王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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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内阁等议定入奏,复由王自行删改,准十五日发表。”①“监国摄政王

礼制本拟昨日入奏,嗣因添改,至今日始议定画稿,将原稿改去大半。”②

“摄政王礼节……原定初七日出奏,嗣因再三增删,迄未定议。 在枢臣之

意,深恐体制不崇不足以资振慑,而摄政王又过于谦让,未蒙允可,故迟不

发布……大约旬日内即可具奏。”③这些消息虽真假参半(尤其是涉及礼

节内容具体条款时),但已足以表明礼节的拟制经过多次协商,稿经数

易,尚未达成共识,因而迟迟未能提交讨论,遑论上奏。
摄政王礼节迟迟未定,对清廷的正常运转产生了不利影响,有报纸

称:“枢垣议寻常政事即由摄政王决定,摄政王不肯,须俟朝仪议定再

酌。”④所谓“朝仪”,即指摄政王礼节。 摄政王载沣坚持要等礼节议定后

才正常处理朝政。 甚至因“久不召见,终非政体”,有请隆裕太后垂帘听

政的传闻。 据说此议出自军机处的倡议:“某枢臣初意拟将摄政王应行

礼节从崇拟定,逐日由摄政王召见,无奈摄政王坚执不肯,故创面请太后

垂帘之议。”⑤《申报》也评论称:“礼节不定,召见无期,则政务积搁,大权

不行。”⑥摄政王礼节未定,显然已经有了不小的负面效应。
直至十一月初十日,内阁典籍厅行文各部院衙门:“本月十一日午刻

在本阁会议摄政王礼节。”⑦可能因为十一日给事中忠廉、御史赵炳麟等

折奉旨并案会议具奏,于是内阁又将会议日期更改,“于十二日午刻在本

阁大堂会议”⑧。 至此,摄政王礼节草案终于形成,成为议礼的基础,于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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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专电·电一》,《申报》1908 年 12 月 8 日,第 3 版。
《专电·电一》,《申报》1908 年 12 月 9 日,第 4 版。 按,本条新闻虽是十一月十六

日的报道,但由其涉及内容包括“摄政王帽用东珠” “摄政王除代皇上召见外无论

何人有无要事均不得私谒”等都是十二日内阁会议礼节草案的内容,且未出现在最

终奏定的摄政王礼节清单中,可知所报道修改之事应在十二日以前。
《增订摄政王礼节续闻》,《申报》1908 年 12 月 10 日,第 4 版。
《摄政王不肯即时决定政事》,《大同报(上海)》第十卷(1908 年)第 17 期,第 33 页。
《议请太后垂帘述闻》,《申报》1908 年 12 月 1 日,第 4 版。
《十五日上谕谨注》,《申报》1908 年 12 月 10 日,第 2—3 版。
内阁典籍厅:《为会议摄政王礼节将应行与议各堂衔开送过阁事致内务府》,光绪三

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内务府来文,档号:05-13-002-000363-0078。
内阁典籍厅:《为会议摄政王礼节日期事致宗人府》,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宗人

府档案,档号:06-01-001-000497-0187。 按,档案原写“辰刻”,又划去“辰”字,改为

“午”。



月十二日内阁各部院会议时供各官员阅看。
这份摄政王礼节草案,暂未在档案中找到。 不过,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

二十日《申报》收录的《内阁奏呈摄政礼节清单》(以下简称“《清单》”)①,很
可能就是这份草案②。 《清单》共 17 条,而十一月十二日参加会议后上奏批

驳的御史江春霖称“据发印单内开一十七条”③、御史史履晋也称“礼节拟定

十有七条”④,条款数目相同。 更重要的是,御史史履晋、叶芾棠奏折中援引

的条款原文,均与清单完全相同或是节录原文。 如史履晋折中称“第一条,监
国摄政王应择期告祭太庙并请颁给册宝”;而《清单》第一条为“监国摄政王应

择期告祭太庙并请颁给册宝(右采中书朱崇荫暨宪政馆参议吴廷燮议)”。 史

履晋折中又称“第七条,监国摄政王除在殿内恭代皇帝召见外,王公百官非军

国要政概不得于府第及居住之所随时诣谒”;《清单》第七条为“监国摄政王除

在殿内恭代皇上召见外,凡王公百官非有军国要政概不得于府第及居住之所

随时诣谒……(右采学部、陆军部、法部、邮传部、中书朱崇荫议)”。 叶芾棠折

中称“第十一条,凡臣工章奏仍书皇上圣鉴字样,有称述监国摄政王者抬一

格”;《清单》第十一条为“凡臣工章奏仍书皇上圣鉴字样,如章奏文移中有称

述监国摄政王者抬写一格(右采外务部、民政部等议)”⑤。 除以上所举各例

外,御史奏折中援引的其他条款,均能与《清单》一一对应。 因此,可以确定申

报所载《清单》即是十一月十二日内阁各部院会议的摄政王礼节草案。
那这份摄政王礼节草案是何时形成的? 前已论证学部说帖在十一月初

三日仍未咨行内阁,前引许宝蘅日记记载十一月初五日还在整理各部院拟议

摄政王典礼稿,这表明起码十一月初五日礼节草案尚未形成。 而十一月初十

日,内阁已行文各部院告知会议日期,另外,严修十一月初十日也记载“托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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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内阁奏呈摄政礼节清单》,《申报》1908 年 12 月 13 日,第 4 版。
李欣荣曾提及《申报》收录的《内阁奏呈摄政礼节清单》即十一月十二日内阁各部院会

议的摄政王礼节清单草案(李欣荣:《臣掌君权:载沣摄政礼节纷争与宣统朝权势新

局》,《清史研究》2021 年第 5 期,第 130 页),惜未加论证。
江春霖:《奏为会议礼节未妥逐条辩驳由》,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台北故宫博物

院藏军机处档折件,档号:167892。
史履晋:《为本月十二日内阁各部院会议监国摄政王礼节拟定十有七条大端粗具等由》,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档号:167894。 本段以

下引用史履晋折均出此。
叶芾棠:《奏为礼节未宜敬陈管见由》,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军机处档折件,档号:167896。



庵从内阁取来军机处所拟监国礼节稿底”①,显然,礼节草案此时已经拟订,
具体时间应该是在十一月初五至初十数日内。

二、礼节草案的会议与修改

在摄政王礼节拟制的同时,京内官员(主要是科道)也纷纷上奏,发表看

法。 兹将十一月十二日内阁会议之前京内官员有关摄政王礼节的上奏意见

整理于表 1:
表 1　 十一月十二日前京内官员有关摄政王礼节所上奏折概略

时间 上奏人 内容概要 所奉旨意

初四日 大学堂总监督

刘廷琛

偏殿视事、代皇帝召见、以谕旨行事、

居处宜在视事偏殿附近②

并案会议具奏

初十日 御史蔡金台 (折)祭祀恭代行礼、偏殿召见、谕旨

行事、禁城内设摄政公所;(片)反对

召见设座③

并案会议具奏

十一日 给事中忠廉等 封奏直达、居禁中、召见设座④ 并案会议具奏

御史赵炳麟 (折)规复谕旨署名旧制;(片)摄政

王总统禁卫军⑤

(折)并案会议具奏;

(片)陆军部议奏

御史赵炳麟 统一政权巩固国命、大权不可旁移⑥ 留中

　 　 摄政王礼节草案(即《清单》)每一条款后面都会注明出处(右采某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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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天津图书馆编:《严修手稿》第 8 册,第 5729 页。
刘廷琛:《奏为摄政王责任重大宜崇体制由》,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台北故宫博

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档号:167641。
蔡金台:《奏为摄政体制关系纪纲由(附清单一件)》,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台北

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档号:167788。 蔡金台:《奏为此次摄政王监国与皇本生祖

考醇贤亲王时政权上在大行太皇太后情形不同等由》,光绪朝,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

处档折件,档号:167789。
忠廉等:《奏为议监国摄政王礼节由》,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军机处档折件,档号:167795。
赵炳麟:《奏为三请规复署名旧制由》,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军机处档折件,档号:167796。 赵炳麟:《奏为请厘定禁卫军制等由》,光绪三十四年十一

月十一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档号:167799。
赵炳麟:《奏请统一政权巩固国命事》,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宫中朱批奏折,档
号:04-01-02-0155-006。



或某某官议),其中并无刘廷琛、蔡金台、忠廉、赵炳麟等名,可见刘廷琛等折

虽奉旨交议,但并未纳入草案(可能由于时间赶不及),而是与草案一并交内

阁各部院会议。 严修就在十一月十一日记载“到内阁阅三台谏所上封奏”①。
当天的内阁各部院会议,其实有“会”无“议”。 侍读学士恽毓鼎记载了

会议情形:“午刻,诣内阁会议摄政王礼节,各画阅字,人给排印礼议一纸(阁
臣杂采众议为之)。”②严修也记载:“内阁所拟折稿是日书阅。”③所谓“会
议”,其实就是各参会官员签阅而已。

不过,会议之后,参会官员尤其各位御史纷纷发表意见。 由于早在十一

月初十日就获知礼节稿底,严修得以提早准备,初十日,“(稿底)内有与己意

未同者,签记数条……在宪政馆终日与瑞臣诸公商拟签注摄政礼节说帖,日
暮乃归”;十一日,“午奠后同唐春翁(按,唐景崇)、瑞臣到吏部朝房论递说帖

事”,随后又在宪政馆内与唐景崇等 11 人共拟说帖④。 十二日内阁会议完毕

后,严修等当日就将意见说帖行文内阁:“终日在宪政馆讨论说帖中条目,傍
夕送内阁。”⑤刘廷琛也称“赴内阁会议,见所拟奏稿未尽允协,业具说帖呈

驳”⑥。 据许宝蘅记载,十一月十三日,“世相(按,世续)交下唐春卿侍郎(按,
唐景崇)等所递摄政王典礼说帖,择要签入前采各议稿内,作函送庆邸阅,庆
邸今日未到”⑦。 唐景崇等说帖提交后,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世续将说帖交

由军机章京许宝蘅整理,择要签入礼节稿中。 各部官员一般以致内阁说帖形

式发表意见,而台谏官员等则是直接上奏,这更具影响力。 将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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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天津图书馆编:《严修手稿》第 8 册,第 5730 页。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 408 页。 按,标点略有调整。
天津图书馆编:《严修手稿》第 8 册,第 5730 页。 按,上引严修十一月初十日曾记“军机

处所拟监国礼节稿底”,此处又称“内阁所拟折稿”,恐怕是约略言之。
天津图书馆编:《严修手稿》第 8 册,第 5729—5730 页。
天津图书馆编:《严修书稿》第 8 册,第 5730 页。 李欣荣据此称“内阁在当日午刻便开会

议礼,宪政馆的意见勉强赶得及”(李欣荣:《臣掌君权:载沣摄政礼节纷争与宣统朝权

势新局》,《清史研究》2021 年第 5 期,第 130 页),并不准确,对议礼过程史实重建有误。
首先,这是严修等人的意见,并非宪政馆的意见;其次,严修等人意见是在十二日内阁会

议之后才送交,并不存在赶不赶得及的问题。 由于严修等人提早获知了草案内容,实际

上是在会议后第一时间就将意见说帖送交内阁。
刘廷琛:《奏为监国摄政王视事及居处两节关系尤巨请睿断施行事》,光绪三十四年十一

月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15-0092-006。
许宝蘅著,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 1 册,第 224 页。



内阁会议之后各官员对于摄政王礼节草案的上奏意见整理入表 2:
表 2　 十一月十二日后京内官员有关摄政王礼节所上奏折概略

时间 上奏人 内容概要
所奉旨意或

处理方式

十四日 御史江春霖 紫禁城官兵归摄政王调遣规定不妥、不应

禁止百官诣谒、增加公费、邸第应仿国初摄

政王制度、服饰规定有误、召见坐立礼节宜

同、称谓再斟酌①

并案会议具奏

十五日 御史史履晋 摄政王不应告祭太庙、恭代行礼不应列入

礼节、班见时近支尊属传免不妥、不应在养

心殿代召见、不应限制百官诣谒、应删去紫

禁城官兵受调遣之规定、坐立条款标准混

杂、不应出现“曰”“或曰”类词②

并案会议具奏

御史叶芾棠 王公百官请安向御座恭行时摄政王不必

在殿、书写平抬、入居禁中、公费不限③
并案会议具奏

御史谢远涵 总揽大权、 封奏直达、 于宫中或西苑

居住④
并案会议具奏

十八日 礼部右侍郎

郭曾炘

明降谕旨申明摄政王权有专属、 责有

攸归⑤
归箍

大学堂总监

督刘廷琛

于御座旁就坐视事、居禁中⑥ 留中

　 　 十一月十五日,御史史履晋等人上奏后,奉旨“并案会议具奏”,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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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江春霖:《奏为谨将监国摄政王礼节驳议七条开具清单呈览由》,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

四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档号:167891。
史履晋:《为本月十二日内阁各部院会议监国摄政王礼节拟定十有七条大端粗具等由》,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档号:167894。
叶芾棠:《奏为礼节未宜敬陈管见由》,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台北故宫博物

院藏军机处档折件,档号:167896。
谢远涵:《奏为监国摄政首重大权敬陈管见由》,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台北

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档号:167897。
郭曾炘:《奏陈管见以先皇付托摄政王之重宜任贤举能等由》,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

十八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档号:167934。
刘廷琛:《奏为监国摄政王视事及居处两节关系尤巨请睿断施行事》,光绪三十四年

十一月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15-0092-006。



严修“同仲鲁(按,刘若曾)到内阁阅史、叶、谢诸公奏稿”①。 同日,清廷

还下旨催促:“(摄政王礼节)事隔多日尚未覆奏,著各该衙门妥速定议,
毋再延缓。”②

十二日会议后,摄政王礼节的修改情况,报界有所披露。 如《大同

报》报道:“十二日,政务处将刘廷琛、赵炳麟、忠廉奏摄政王礼节各折特

开会集议,仍拟加崇。 宪政馆原拟采用多数,余采各部、各御史条奏,逐条

下注明采某某说帖,全班往见摄政王。 决定日内入奏,二十七日后即实

行。”③“内阁政务处王大臣等于十七日后集议摄政王礼节,又依御史江春

霖等奏陈各节略加改定,缮折进呈。”④《申报》报道:“昨奉孙中堂(按,大
学士孙家鼐)等谕交典籍厅知照各部院堂官于十七日辰刻到阁会议,并
将原折、单印刷呈阅。”⑤“摄政王礼节于十二日在内阁政务处议决,当经

各王大臣及各部院以次画诺,定十五日出奏。 忽有御史江春霖、叶芾棠等

交章奏驳,复于十七日会同妥议,略加更改。”⑥军机大臣鹿传霖十一月十

五日日记载:“议摄政王典礼,申末始回。”⑦据此,十一月十五日鹿传霖等

会议摄政王礼节,参加者应该是军机大臣,十七日内阁会议政务处举行会

议,商定形成了十八日会画稿。
彼时,地方督抚对摄政王礼节的制定也很关注。 两广总督张人骏即

嘱咐其子张允言,“摄政监国与恭邸议政时有别,应如何加礼之处,亦须

询明电来”,并认为摄政王礼节“当有特崇之处”⑧。
虽然并未奉旨与议,也有一些地方督抚试图发表意见,如两江总督端

方就为此进言。 十一月十六日,在上奏之前,端方先致电宪政馆参议劳乃

宣了解情况、征求意见:“顷拟条陈两事,一请摄政王兼摄海陆军大元帅,
宫内设元帅府,置陆军侍从大臣,掌襄赞戎机,传达命令,遇有秋操简阅典

礼,及见外宾,均御戎服;一召见京外大臣,均免拜跪。 不知京朝已否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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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及此,此说是否可行,即祈电示。”①十一月十八日,劳乃宣复电称“钧

拟两事,京朝均有人议及,惟宫内设元帅府、置大臣、御戎服数端,未经人

道”,并认为“宫内设府,恐难邀准”,又称“至摄政王摄行召见臣工,主免

跪坐论者居多”,“见诸臣工之礼,窃谓跪对必当免,而叩拜不可免,群臣

皆然,亦不必专指大臣”,最后鼓励端方赶紧电奏发表意见:“此事都中论

者虽多,而得公一言,尤足取重,似宜电奏,较为迅速。”②十一月二十日,
端方电奏发表了 4 条意见,包括置武学侍从大臣、摄政王御戎服、摄政王

摄行总统海陆军、召见大臣设座③。 十一月二十一日,云贵总督锡良也致

电军机处,建议摄政王入居禁内:“摄政王既处监国地位,理宜入居大内,
朝夕翼赞圣躬,代持庶政。 遇有重大事件应请懿旨者,亦得随时秉承……
盖所以为宗社计,为天下计,公义所在,古制攸同,应请我皇上决然定计者

也。”④锡良的建议其实颇为犯忌,随时秉承皇太后懿旨,正是摄政王载沣

要避免的。 四川总督赵尔巽也同样对摄政王入居禁内一条非常关注,意
欲电请,不过,他先致电端方征求意见,而端方回复称:“摄政王可入居禁

中,已载在阁臣奏定礼节之内,此时摄政王并无不肯居内确闻,电奏一层,
似尚可稍从缓议。”⑤因此,赵尔巽似未像锡良一样鲁莽从事。 端方等的

意见并未对摄政王礼节的形成产生实质影响,因为其意见上达已在礼节

颁布之后了。 不过,由此也可见地方大吏的关注所在。

三、礼节会画稿、上奏稿及其变化

吸收各部院各官员说帖、奏折意见后,形成摄政王礼节会画稿,供内

阁各部院官员画稿后上奏。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内阁典籍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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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12-034-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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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端方档,档号:27-01-001-000128-0090。



文各部院称:“会议监国摄政王应行礼节一折,本阁定于十一月十八日巳

刻在本阁大堂会画奏稿。”①于是,当日除“御史史履晋未经书奏”②外,内
阁各部院与会官员均画了稿。 恽毓鼎是日记载:“至内阁大堂,画会议摄

政王礼节奏稿。”③十八日会画时,各与会官员对会画稿亦有所修改,据严

修记载:“内阁会议摄政礼节奏稿是日书奏,又公签十条。”④所谓“公签

十条”,就是指与会官员的修改意见。
吸纳这些修改意见后,形成的是礼节定稿。 十一月十九日戌刻(下

午四点),劳乃宣致电两江总督端方说:“摄政王礼节已定稿会画,廿日出

奏。 共十六条。”⑤因知,定稿有 16 条。 不过,在上奏前,军机处又将定稿

上呈摄政王载沣阅看,载沣进行了修改。 军机大臣鹿传霖记载,是日“摄

政王改定礼节”⑥。 又,恽毓鼎是日记载:“昨议礼节,经摄政王蓝笔改数

处(奏牍书写摄政王,原议双抬,改为单抬。 每年公费银二十万两,改为

十五万两。 水陆各军归摄政王统率,改为节制。 尚有二处系改字句)。”⑦

可见,“定稿”不“定”,礼节定稿在十一月十九日经摄政王载沣阅改后,才
最终形成了二十日上奏稿。 不过,载沣只是对礼节定稿的部分语句进行

了修改,并未改变定稿的篇章结构(仍是 16 条条款)。
十一月二十日,内阁上奏会议摄政王礼节折称,奉懿旨后,“当经行

取各部院衙门呈具说帖,各抒所见,臣等并将奉旨交议大学堂总监督刘廷

琛,御史蔡金台、赵炳麟,给事中忠廉等及御史江春霖、谢远涵、史履晋、叶
芾棠等先后条陈,会同各部院衙门公同详慎拟议,悉心采择。 其说帖条奏

切中事理者,均经采择列入。 间有揆诸时势不无窒碍之处,亦未便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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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乃宣:《为摄政王礼节已定稿事自北京致端方电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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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将会议监国摄政王应行礼节列为十六条,谨缮清单,恭呈御览,伏候钦

定”①。 同日,奉上谕,礼节一折“尚属周妥,业由监国摄政王呈请皇太后

御览,应照所议办理。 著各该衙门一体遵行”②。
十一月十八日会画稿及其后的礼节定稿,均未在档案中找到。 不过,

《大同报》曾公布了一份摄政王礼节清单(标题为《会奏摄政王应行礼

节》),并加按语称:“内阁政务处王大臣等于十七日后集议摄政王礼节,
又依御史江春霖等奏陈各节略加改定,缮折进呈。 兹将原折及清单登录

如下。”比对该稿与二十日的内阁各部院上奏稿,语句相同,只是该稿称

“谨将会议监国摄政王应行礼节列为十五条,谨缮清单,恭呈御览”,而上

奏稿清单是 16 条③。 《大同报》的报道言之凿凿,且所公布的奏稿及清单

与最终的上奏版本也极为接近,似非伪造。 《大同报》礼节清单既然是在

江春霖等上奏之后又经十一月十七日集议而改定,那要么是供十一月十

八日内阁各部院官员会画之稿,要么是礼节定稿。 《大同报》礼节清单只

有 15 条,而根据前引劳乃宣电报,定稿有 16 条。 因此,《大同报》公布的

摄政王礼节清单应是十一月十八日内阁各部院官员会画稿。
通过比对十一月十二日摄政王礼节草案、十一月十八日会画稿与十

一月二十日上奏稿,可知十一月十二日会议后,摄政王礼节草案又进行了

大量修改。 将上述三稿的主要内容条目作详细比较,列于表 3:
表 3　 摄政王礼节草案、会画稿、上奏稿主要内容条目比较④

十二日草案 17 条 十八日会画稿 15 条 二十日上奏稿 16 条

1
 

监国摄政王应择期告祭

太庙并请颁给册宝。
1

 

告庙。 改为“监国摄政,
典礼崇隆,应请谕旨, 择

期派员告祭太庙”,后面

加上摄政王在大行太皇

太后几筵前祗领册宝的

内容。

1
 

告庙。 内容同会画稿,
未再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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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十二日草案 17 条 十八日会画稿 15 条 二十日上奏稿 16 条

2
 

当皇帝未能亲政之前,
所有坛庙大祀及现在丧

祭均由监国摄政王恭代

行礼。

4
 

代行祀典。 “未能”改为

“尚未”。
4

 

代行祀典。 “尚未”改为

“未”, “ 恭代” 改为 “ 代

诣”,后面加上“其是否另

行遣员恭代行礼之处,由
该衙门先期请旨遵行”。

3
 

军国政事及黜陟赏罚,
悉由监国摄政王裁定,仍
以谕旨公布施行。 凡重

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

懿旨者,由监国摄政王面

请施行, 他人不得擅请

擅传。

2
 

诏旨。 内容无更改。 2
 

诏旨。 “公布”改为“宣

示”。

4
 

监国摄政王在皇太后前

称臣,行臣礼。 谕旨内称

监国摄政王时 不 书 名。
监国摄政王称皇上曰皇

帝。 王自称曰本摄政王

或曰本监国,称近支尊属

诸王以爵,其余三品以上

称爵称官,四品以下称其

姓名。 诸王大小臣工皆

称监国摄政王, 自称名,
近支 尊 属 诸 王 或 自 称

本爵。

3
 

称号。 “ 王自称” 改为

“王对众自称”,“其余三

品以上……称其姓名”改

为“其余五品以上及翰林

院编检以上称其官,六品

以下称其姓名”,删除“近

支尊 属 诸 王 或 自 称 本

爵”。

3
 

称号。 去掉自称“或曰

本监国”,“称近支尊属诸

王以爵” 改为“称近支尊

属及诸王公以爵”,“诸王

大小臣工……自称名”改

为“贝勒以下文武大小臣

工皆称摄政王, 自称名;
近支尊属及诸王皆称摄

政王,自称其爵”。

5
 

凡遇皇上升殿受贺及万

寿圣节,监国摄政王皆不

与列,在宫中行家人礼;
如遇皇太后庆贺大典,监
国摄政王另班行礼,毋庸

随班。 王公百官于朝贺

后分班诣监国摄政王前

致贺。 监国摄政王在文

华殿受贺。

7
 

朝会班次。 加入原 7
(2) 内容。 改为“监国摄

政王百日孝满后,应择期

在文华殿班见王公百官,
皆行一跪三叩礼。 凡遇

皇上升殿受贺 …… 监国

摄政王在文 华 殿 受 贺。
王立受,或答揖。 近支王

属尊者别为一班, 居前,
所司官员传谕免, 先退,
其余王公百官行礼”。

7
 

朝会班次。 次序调整。
改为 “ 凡遇皇上升殿受

贺……监国摄政王在文

华殿受礼。 王立受,或答

揖。 近支王公属尊者别

为一班,居前列,所司官

员先期开单请示,届时传

谕免,先退后,其余王公

百官行三叩礼。 王百日

孝满后,择期在文华殿班

见王公百官,礼亦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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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十二日草案 17 条 十八日会画稿 15 条 二十日上奏稿 16 条

6
 

拟请于养心殿中设御

座, 东侧设监国摄政王

座,座前均设案。 王公百

官遇有应行跪安、谢恩各

礼节,皆向御座行礼,监

国摄政王侧立。 每日召

见军机大臣,该大臣先向

中设御座跪安,起,随监

国摄政王入东暖阁议事,
依东设案,中设监国摄政

王椅座, 北设王大臣矮

杌,王先就座,命军机大

臣 坐, 各 就 杌 座。 办 事

毕,王起立,军机大臣退

出。 王公及文官三品以

上、武官二品以上,如系

本日传令召对人员,于跪

安或谢恩后随监国摄政

王入东暖阁,座如军机大

臣制。 其文官四品以下、
武官三品以下, 于跪安、
谢恩后随监国摄政王入

东暖阁,王坐,各官立对。

8
 

朝见坐位。 加入原 7
(1)内容,改为“拟请于养

心殿中设御座, 并设案,
东侧设监国摄政王座,座
前亦设案。 王公百官遇

有应行跪安、 谢恩各礼

节,皆向御座恭行。 每日

召见王公百官,该员先向

中设御座跪安, 起, 随监

国摄政王入东暖阁启对,
依东设案,中设监国摄政

王椅,座旁备略矮杌凳,
监国摄政王先在座,如命

召对之员坐,即各就杌坐,
如不命坐,则侍立。 启对

毕,监国摄政王命退,即退

出。 王公百官除由监国摄

政王传谕进见外,均不得

私谒。 至遇有军国要政,
准其随时于便殿请对。 王

公百官遇有升赏之事,仍
照旧制具折谢恩,毋庸向

摄政王叩谢”。

8
 

朝见坐位。 在会画稿基

础上删去 “ 随监国摄政

王”,第 3 个“王公百官”
改为“王公百官内除近支

王公及亲属外其余王公

百官”,“私谒”改为“私谒

府第”,“准其随时于便殿

请对” 前加“王公大臣”、
后加 “ 传见方可入见”,
“具折谢恩”改为“具折恭

谢皇上天恩”。

7
 

(1)监国摄政王除在殿

内恭代皇上召见外,凡王

公百官,非有军国要政,
概不得于府第及居住之

所随时诣谒。 (2)监国摄

政王百日孝满后,应择期

在文华殿班见王公百官,
皆行一跪三叩礼, 王立

受,或答揖。 近支王属尊

者别为一班,居前,所司

官员传谕免,先退,其余

王公百官行礼。

(1)归并于 8 朝见坐位

(2)归并于 7 朝会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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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十二日草案 17 条 十八日会画稿 15 条 二十日上奏稿 16 条

8
 

皇上在学时学业及师傅

勤惰均由监国摄政王考

察管理。

6
 

典学。 “在学”改为“典

学”,“管理”改为“照料”。
6

 

典学。 内容同会画稿,
未再更改。

9
 

紫禁城内值班执事文武

官弁兵丁均归监国摄政

王调遣。

删除。

10
 

国会成立时,监国摄政

王应代行莅会礼,寻常会

议毋庸入坐。 资政院开

院时, 监国摄政王恭代

蒞院。

11
 

代临议院。 “国会” 改

为“议院”。
11 代临议院。 内容同会

画稿,未再更改。

11
 

凡臣工章奏,仍书皇上

圣鉴字样。 如章奏文移

中有称述监国摄政王者,
抬写一格。

10
 

文牍款式。 “ 抬写一

格”改为“抬写二格”。
10

 

文牍款式。 改回草案

所言“抬写一格”。

12
 

监国摄政王可入居禁

中,并择宫廷附近之地东

华门、 西华门一带别营

邸第。

14
 

邸第。 改为“拟请于中

海迤西集灵囿地方”修建

府第,并以东华门内三所

为“起居之所”。

15
 

邸第。 “起居之所” 改

为“随时起居休息之所”。

13
 

监国摄政王帽顶用东

珠十三颗,八团龙坐褥,
在乾清门外升舆、 降舆,
明轿木质洒金, 不施幰

盖,辕杆髹朱饰,暖轿银

顶金黄盖,及幨朱帏绥毡

惟时,舁以八人,由民政

部、陆军部派军队、巡警

护卫。 其舆服、 护卫、 从

官等未尽事宜并详细章

程, 应由该管衙门分别

拟议。

12
 

舆服护卫。 删去了详

细规定。 改为“监国摄政

王于乾清门外升舆、 降

舆,其舆服、护卫、从官等

应备事宜并详细章程,应
酌量比照摄政睿忠亲王

体制成案,由该管衙门分

别拟议,奏明办理”。

13
 

舆服护卫。 内容同会

画稿,未再更改。

14
 

监国摄政王公费每月

一万两。
13

 

用度经费。 改为“摄政

王用度经费每年由度支

部拨银二十万两,交内务

府支应”。

14
 

用度经费。 “ 二十万

两”改为“十五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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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十二日草案 17 条 十八日会画稿 15 条 二十日上奏稿 16 条

15
 

俟皇帝年长学成举行

大婚典礼后,大小臣工集

议,合词陈请归政。

15
 

复 政。 “ 归 政 ” 改 为

“皇上亲裁大政”。
16

 

复政。 内容同会画稿,
未再更改。

16
 

(摄政王接受外国国书

及使节觐见等外交礼仪。
文繁不录。)

删除。 恢复,定为 12 外交。 删除

详细规定。 改为“凡与各

国订约、遣使,均由监国

摄政王主持。 其接受外

国国书及觐见各礼节,由
外务部分别妥拟,奏明办

理”。

17
 

皇上亲裁大政时,所有

监国摄政王现议礼节应

另候谕旨遵行。

删除。

5
 

军权。 “君上有统率全

国海陆军之权 …… 其京

外旗绿各营、海陆各军应

归摄政王统率调遣”。

5
 

军权。 “君上”改为“皇

上”,第二个“统率” 改为

“节制”。

9
 

钤章署名。 “凡有谕旨,
均请摄政王钤章,由军机

大臣署名, 然后遵奉施

行。 至摄政王如有面奉

之懿旨,一并由王署衔钤

章,军机大臣仍均署名”。

9
 

钤章署名。 内容不变。

由表 3 可知,十二日草案每条没有小标题,十八日会画稿和二十日上奏稿

每条均加上小标题。 草案 17 条删除 3 条,合并 1 条,剩 13 条;会画稿新

增了第 5 条军权,第 9 条钤章署名,共 15 条;上奏稿中,将草案中被删除

的外交礼仪条重新恢复(定为 12 外交),共 16 条,最后还加上“右以上各

条,如有增减修改之处,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度酌改施行,他人不得擅违擅

改”的结尾(当然,很可能十九日载沣阅改时就已恢复外交一条,添加了

新的结尾语句)。 此外,摄政王礼节中的细则问题或以谕旨另行颁布或

令再议。 如召见时官员坐立问题,就是“另旨分别坐立”①。 光绪三十四

年十一月二十日上谕规定:“嗣后凡有召见人员,文职京官实任三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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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外官二品以上;武职京官实任二品以上,外官实任正二品以上,入对

时,如监国摄政王命坐则坐,如不命坐则立对,其余各官均立对。”①而摄

政王接受外国国书及觐见礼节与舆服、护卫、从官章程等均由各该管衙门

另行分别拟议具奏。

四、礼节文本的修改分析

摄政王礼节草案的拟订,主要依据的是各部院说帖,其修改则与京内

官员的上奏息息相关,部分出自摄政王本人意愿。 新闻报道显示,台谏官

员的上奏,对摄政王礼节的修改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申报》称:“摄政王

礼制脱稿后,经各御史纷纷奏驳,江春霖尤力,昨始改定画稿,日内即可入

奏。”②《大同报》亦报道:“摄政王礼节屡易未定,台谏交章奏陈,拟大更

改。”③上奏的后续进展,报纸也会及时跟进。 如对蔡金台折,有报道称:
“蔡折立论与大学堂监督刘廷琛宜崇体制折同一用意,军机处抄交内阁

并案议奏时,闻学士等佥谓摄政责任重大,体制不妨优崇,蔡、刘两人之言

亦不无可采云。”④对忠廉等折,称:“内阁会议忠廉、陈田等条奏于便殿左

设一案由摄政王办事一条,与所定摄政王礼制相符,拟准;封奏径由摄政

王拆阅以免泄漏一条,尚未定议。”⑤“其拆阅封奏及枢臣坐议中设宝座各

节亦已议准,惟居住大内一层,各大臣多驳斥之。”⑥

刘廷琛、蔡金台、忠廉、赵炳麟等上奏之前并未看过十二日会议的礼

节草案,不过,两者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因此不用修改。 事实上,刘廷琛

等的建议,大部分都与草案大致相同,如摄政王代皇帝召见、摄政王命令

以皇帝谕旨名义饬行⑦、官员不向摄政王谢恩请安、奏事折内只书写皇上

圣鉴、祭祀恭代行礼等。 刘廷琛、蔡金台、忠廉等均建议摄政王应在偏殿

召见听政,未被采纳,最终仍保持草案原拟在养心殿东暖阁召见臣工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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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 34 册,第 282—283 页。
《专电·电二》,《申报》1908 年 12 月 10 日,第 3 版。
《摄政王礼节将定》,《大同报(上海)》第十卷(1908

 

年)第 20 期,第 28 页。
《各御史分奏摄政礼节之评议》,《申报》1908 年 12 月 15 日,第 4 版。
《专电·电四》,《申报》1908 年 12 月 8 日,第 3 版。
《各御史分奏摄政礼节之评议》,《申报》1908 年 12 月 15 日,第 5 版。
李欣荣认为这与刘廷琛、蔡金台的上奏有关(李欣荣:《臣掌君权:载沣摄政礼节纷

争与宣统朝权势新局》,《清史研究》2021 年第 5 期,第 134 页),其实,此条在十二

日礼节草案中已出现,与刘、蔡二人无关,而是各部院共识。



定。 显然,朝臣们不认为摄政王在养心殿听政就会危害皇权,养心殿毕竟

不是乾清宫。 给事中忠廉等还建议封奏宜直达摄政王前,则被回避,未在

礼节中规定。 赵炳麟请统一政权折被留中,因此对礼节制定没有影响。
赵炳麟奏请摄政王总统禁卫军以固根本一折,被交陆军部议奏。 据报道

称,庆亲王披览此折,“颇不谓然”,“嗣经政务处大臣以民政部说帖本有

裁定军国政事字样,且摄政王代表皇上统率全国海陆各军,不特分际适

合,并与君主立宪之制亦相暗合。 已决议将此条采入”①。 赵炳麟此折本

意并非对摄政王礼节提出建议,而政务处王大臣会议时推而广之,认为应

将摄政王代表皇帝统率全国海陆各军这一条加入礼节清单中,遂形成

“军权”条款。 而钤章署名条款的增加,则与赵炳麟所奏规复谕旨署名旧

制折密切相关。
御史江春霖、史履晋、叶芾棠、谢远涵等奏折,是在十一月十二日内阁

会议之后呈递的,因而有很强的针对性。 江春霖、史履晋均建议修改“紫

禁城内值班执事文武官弁兵丁均归监国摄政王调遣”一语及“凡王公百

官非有军国要政概不得于府第及居住之所随时诣谒”的规定,江春霖、叶
芾棠都认为应修改公费数额(江春霖还认为应由内务府拨给),史履晋建

议摄政王不应告祭太庙,认为礼节清单中不应出现“曰” “或曰” “可”之

类的商榷、游移之辞,这些建议基本都得到采纳。 叶芾棠建议王公百官向

御座跪安、谢恩时,摄政王不必在座,十八日会画稿没有采纳,但二十日上

奏稿却照此修改了。 江春霖请斟酌摄政王自称及称呼王公百官的规定,
得到部分修改。 史履晋认为摄政王恭代祭祀不应列入摄政王礼节内,未
得到采纳,不过,他建议“仍照旧例临时先期请旨遣官恭代” 则被吸收。
另外,江春霖置疑“摄政王帽顶用东珠十三颗、八团龙坐褥”等的规定,史
履晋认为在外交事务及召见时,摄政王或坐或不坐,外务部参议或坐或

立,礼仪并不统一,而会画稿中删除了有关舆服护卫、外交礼仪的条款,上
奏稿虽然恢复了外交一条,但也删除了详细礼仪规定。 这应与江、史二人

的意见有关。
江春霖建议摄政王府第应仿照清初摄政王制度;史履晋又提出召见

地点问题,反对摄政王在养心殿召见,并置疑文华殿班见时近支王属尊者

传免的规定;叶芾棠建议摄政王名分独尊,不宜与军机大臣同居办事,还
反对臣工章奏中称述摄政王时单抬,建议平抬;谢远涵同样提出此前忠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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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各御史分奏摄政礼节之评议》,《申报》1908 年 12 月 15 日,第 5 版。



等的建议“封奏应直达监国摄政王所居便殿”;这些意见均未被采纳。 而

十一月十八日郭曾炘折、刘廷琛折被归箍或留中,且已在内阁各部院画稿

之后,因而未对礼节修改产生影响。
另外,召见时臣工坐立问题之所以在礼节清单会画稿中被删除,应与

各位议礼官员意见众说纷纭,难以形成共识有关,不过,朝臣有一共识,那
就是不再跪对,最终此问题被以另旨规定的方式解决。

对于礼节的拟制,摄政王载沣全程深度参与。 对于最早的初稿,“摄

政王意主谦让,仍交政务处覆改”①。 改臣工召见时立见为坐见,与载沣

的意见有关:“此次摄政礼节,政务处原拟臣工立见,而王则谓国初本有

坐见之例,故已改为坐见。”②又如乘坐杏黄轿一事,也是载沣自行删改,
且称:“从前醇贤亲王曾经赏过杏黄轿,贤亲王始终未肯乘坐,即使今日

议定,我亦不便乘坐。”③礼节草案、定稿中一些条款的变更,亦是由于载

沣的示意或亲自更改。 除了前引恽毓鼎日记披露的抬写及公费等问题

外,更重要的是摄政王居所问题。 刘廷琛、蔡金台、忠廉等折及十二日礼

节草案都建议摄政王应(或可)居禁中,十五日叶芾棠折又建议应移入禁

中“与皇上朝夕相处”,但会画稿及上奏稿中均不包含这一条。 赵炳麟提

及,自己“曾向前大学士张之洞言其利害,力嘱主持此事,之洞谓居内非

监国摄政王所愿”④,可见,这是遵从载沣的意愿。 而且,草案中原拟“择

宫廷附近之地东华门、西华门一带别营邸第”,而上奏清单中明确说“拟

请于中海迤西集灵囿地方修建监国摄政王府第”,规定得如此详细具体,
显然只能是遵照载沣的要求。 前引鹿传霖十一月十九日记载“摄政王改

定礼节”,二十日,鹿氏又记载“摄政王礼节会议奏上,预日先送王阅酌

改”⑤,已经说明,摄政王礼节清单上奏前,曾提交载沣阅看修改。 因此,
最终奏定的文本应反映了载沣的真实意愿。

从摄政王礼节的拟订过程来看,朝臣在维护皇权方面有一定的共识,
因而在摄政王代皇帝召见、以谕旨名义施政,朝臣不向摄政王谢恩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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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专电·电一》,《申报》1908 年 12 月 5 日,第 3 版。
《摄政王遇事谦让》,《申报》1908 年 12 月 6 日,第 4 版。
《摄政王与枢臣办事近状》,《申报》1908 年 12 月 14 日,第 3 版。
赵炳麟:《奏为条陈再请监国摄政王居禁城之内事》,宣统二年二月三十日,宫中朱

批奏折,档号:04-01-15-0098-001。
河北省博物馆:《鹿传霖日记(五)》,《文物春秋》1994 年第 5 期,第 68 页。



奏折只书“皇上圣鉴”等方面都无异议。 然而,朝臣在礼节拟订中,明显

表露出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心态,也颇值得玩味。 这从前引法部司员吴

建三说帖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另外,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速定礼

节上谕颁布后,《申报》的评论反复追问阁部院诸臣“何嫌何忌” “延不定

议”,就正好揭露了这种微妙心态。 评论认为,朝臣“狃于旧习”,即有惩于

历史上摄政篡权的屡见不鲜。 为打破这种陈见,评论举周公为例,“君主亲

行之大权,无一不为所统揽”,要求“以国家最高之机关归之摄政”①。
言官还试图突显摄政王威仪,将摄政王与军机大臣明显区别开来,如

要求封奏直达摄政王前或摄政王便殿,摄政王名分独尊不宜与军机大臣

同居办事,又如摄政王“当立于政府之上而为最高机关”②等,但这均未得

到采纳。 个中原因,一则这只是言官的“预防性”措施,实际上奏折还是

由摄政王载沣先阅看,再下发军机大臣,载沣除了召见之外,日常并不与

军机大臣共居一室处理政务。 二则载沣似乎也不想通过刻意贬低军机大

臣而强调自己与之位分悬绝。 不过,言官的建议虽然看似无的放矢,但实

际上表达了他们的焦虑与担忧。 他们担心摄政王地位不够崇高,权力不

足,只是“枢府之领袖”③,造成皇权旁落。

余论

摄政王礼节既奉旨由内阁各部院会议具奏,按理说主稿衙门应该是

内阁(恽毓鼎称礼节草案稿是“阁臣杂采众议为之”,就是按惯例做的推

理),但恐怕不然。 根据档案记载来看,文件的收发,确由内阁典籍厅办

理。 但是,说帖的整理编纂,则主要是军机章京,如许宝蘅、刘榖孙、胡彤

恩等。 而礼节的主稿者,有报道称,“摄政王礼节自经庆邸面谕宪政馆提

调宝熙拟议,三易其稿,方始定夺”④,“摄政王制度屡次议改……此折经

庆邸谕令宝熙主稿,各部说帖多未采用”⑤,应该是学部侍郎、宪政馆提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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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十五日上谕谨注》,《申报》1908 年 12 月 10 日,第 2—3 版。
谢远涵:《奏为监国摄政首重大权敬陈管见由》,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台北

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档号:167897。
谢远涵:《奏为监国摄政首重大权敬陈管见由》,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台北

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档号:167897。
《增订摄政王礼节续闻》,《申报》1908 年 12 月 10 日,第 4 版。
《庆邸议摄政王制度之一班》,《大同报(上海)》第十卷(1908 年)第 19 期,第 31 页。



宝熙。 而严修则直接称“取来军机处所拟监国礼节稿底” (即十二日内阁

会议礼节草案)。 也就是说,摄政王礼节的拟制与组织会议,涉及内阁、
军机处与宪政编查馆人员。 时任内阁大学士六人(孙家鼐、世续、那桐、
张之洞、荣庆、鹿传霖)中有三人为军机大臣(世、张、鹿),而军机大臣均

为宪政编查馆大臣。 当时能同时调动军机章京与宪政馆提调的只能是军

机大臣。 而且,文件收发只是例行工作,关键还是在于说帖的整合与文稿

的纂拟。 由此看来,礼节会议一事的主持者并不是内阁大学士,而应该是

军机大臣。 内阁只是负责收发相关文件,并提供会议场所(内阁大堂)而

已。 可知光宣之交,作为中央衙门之首的内阁已彻底成为摆设。
在五位时任军机大臣中,张之洞应该起到极其重要作用,甚至有人声

称摄政礼节折单“均系公主持”①。 许同莘在编纂《张文襄公全书》奏议

部分时称:“是篇要指必以关系朝章国故、吏治民生为断,首《遵旨妥议

折》……终《监国礼节折》,不及管部诸奏。”将摄政王礼节折作为张之洞

文集奏议部分的结尾。 又称:“阁部会奏,例不言何人主稿,示不敢专也。
然鸿篇巨制,要为全集之光,兹从《会昌一品集》例,录公所折衷者一篇,
余不备载。”②所言“公所折衷者”即摄政王礼节折。 许同莘是张之洞晚

年重要幕僚,对张氏晚年史事知之甚详,他既然将内阁各部院会奏摄政王

礼节折单纳入张之洞个人文集范围,应有所本,张之洞在该折的折衷整合

中应起过决定性作用。 具体情形,还有待今后进一步发掘史料深入探讨。
在礼节制定过程中,摄政王载沣有着浓厚的谦抑避嫌乃至自我设限

心态。 因而,他要求改召见时臣工立见为坐见,并拒绝将乘坐杏黄轿纳入

礼节中,又将提及摄政王时双抬改为单抬,将经费由 20 万两改为 15 万

两,将“统率”一词改为“节制”,还改回近支尊属自称其爵的规定等,都反

映了这种心态。 言官们未能察觉载沣这种心态,力图突显摄政王威仪,遭
到载沣的拒绝。 然而,摄政王权威不够是宣统朝政治的一大问题,不能不

说言官们颇有先见之明。
摄政王载沣权力的来源是慈禧太后懿旨中的规定:“嗣后军国政事

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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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钧:《张文襄公(之洞)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5 辑》,台北文

海出版社,1967 年,第 274 页。
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许同莘辑,戴海滨、裘陈江整理:《庚辛史料

(外一种)》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第 199 页。



请施行。”①摄政王礼节则对此有所拓展:“军国政事及黜陟赏罚悉由监国

摄政王裁定……凡重大事件有必须请求皇太后懿旨者,由监国摄政王面

请施行,他人不得擅请擅传。”摄政王礼节加上了“黜陟赏罚”,且明确了

请懿旨只能由摄政王进行,他人不得擅自请、传懿旨,这保证了摄政王在

重大事件决策中的自主权。 总的来说,摄政王礼节的规定能够从制度条

文上确保载沣主持朝政、保持施政主导权、履行最高统治者的权责。 但

是,上有隆裕皇太后,“重大事件”可能需请懿旨;下有军机大臣,摄政王

有仅成为“枢府之领袖”的可能。 因此,实际上掌控权力到何种程度,还
得看载沣的政治能力与手腕。

值得注意的是,摄政王如此全程、深度介入礼节的拟制,这在此前清

代的政治运作中是相当罕见的。 尤其是十一月十八日内阁各部院官员阅

画之后的“定稿”,仍呈交摄政王阅看修改,然后形成十一月二十日的正

式上奏折(而按照惯例,经过会画后的奏稿,一般不再进行修改)。 监国

摄政王既是礼节折的最终审定者,也是礼节折的批准者。 奏折经自己审

定,又经自己批准,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摄政王载沣既是“枢府领袖”,
又是最高统治者,这与同治以前的清帝施政模式有很大不同。 此前,虽然

清帝躬理庶政,对于重大事件,也会召见相关大臣作出具体指示,但由于位

分悬绝,不大可能在正式上奏前三番五次亲自阅看修改奏稿。 而摄政王载

沣则不然,地位虽高于军机大臣,但不算悬绝,与军机大臣之间有了更多交

流,能够更加深入直接地参与到军国重事的处理中,因此有这种正式奏折

上呈之前多次阅看修改的可能。 可以说,这成为宣统朝军国重事处理的新

模式,或许我们应对摄政王载沣在朝政处置上的作用有新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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